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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理事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已由宜昌市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2025 年

10 月 13 日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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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

关于《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5 年 10 月 13 日宜昌市供销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

宜昌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孙

砅同志代表第三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认为，报告总结

工作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深入透彻、目标任务切合实际、重点措

施明确具体，是一个求真务实、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报告，会

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认为，过去五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

社的关心指导下，全市供销系统牢牢抓住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以服务“三农”为宗旨，

深化综合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拓展服务领域、强化服务功能，

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探索出一条具有宜昌特色的改革发展之

路，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会议指出，当前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

期。全市供销系统要深刻把握中央及省市关于深化供销社综合改

革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和发展信心，以更宽视野、

更新理念、更实举措，系统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不断夯实经济

基础、提升为农服务能力，为全面完成本次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会议要求，今后五年，全市供销系统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和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为

农服务根本宗旨，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进一步推动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农业社会化服务、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等重点工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当好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

的桥梁纽带。

会议号召，全市供销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为农初心、牢记供销使命，

围绕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凝心聚力抓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奋力开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市中贡献

更多供销力量、展现更大供销作为。


